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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三)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管理层预计 2023 年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范围，应予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采购原

料、半成

品及商品 

和地矿业 50,000 3.61  61,135.94 4.41  

中稀四川稀土 5,000 0.36  



委托加工 
广西域潇西骏 2,500 0.18 296.94 1,474.18 0.09  

衡阳谷道 7,500 0.54 1,682.10 5,150.00 0.3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人 

基本情况 

四川和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和地矿业） 

中稀（四川）稀土有限公司  

（ 中稀四川稀土） 

中核华盛矿产有限公司 

（中核华盛） 

法定代表人 张劲松 黄华勇 陈开权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8,000 万元 12,8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5 年 11 月 23 日 2014年04月08日 2019 年 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开采、加工、销售；稀土精矿、

铅锌矿、萤石矿、硫酸锶、钡

矿、重晶石；稀土综合利用及

应用技术咨询服务；稀土金属

产品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所

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

配件、零部件。（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稀土有色金属矿产品、冶炼分离产

品、加工产品的研究、开发；相关设

备的研发和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项目投资（国家禁止

或限制的领域和项目除外）；进出口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

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业务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新型金属功

能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

材料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选矿；

独居石和伴生矿产品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关联人 

基本情况 

广西域潇西骏稀土功能材料 

有限公司（广西域潇西骏） 

湖南中核金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核金原） 

衡阳市谷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谷道） 

法定代表人 雷达 曾中贤 胡铁桥 

注册资本 28,332.5 万元 10,000 万元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10 月 12 日 2017 年 2 月 14 日 2018 年 5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稀土氧化物、稀土富集物冶炼

分离，稀土的研制、加工、销

售；稀土冶炼产生的废料、废

水回收副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

共伴生铀资源综合利用和衍生相关

稀土产品的运输、分离、深加工、购

销及相关技术研究；独居石优溶渣处

理以及钍、铀的运输、回收、储存、

加工以及技术服务；餐饮服务；自营

稀土抛光粉、三纳、氯化稀土、稀土

氧化物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有色金属产品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口和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及相关技术的进口；稀土新材

料的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和地矿业系公司股东四川省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

和地矿业董事长张劲松先生、董事李琪先生分别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职务。 

2、中稀四川稀土系公司参股的公司，公司持有 30.5%股权。同时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王晓晖先生在中稀四川稀土担任董事职务，董事杨振海先生在中稀四川稀土担

任董事兼总经理职务，监事李琪先生在中稀四川稀土担任董事职务。 

3、中核华盛系公司子公司盛和资源（海南）有限公司参股的公司，盛和资源（海

南）持有 45%股权。同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王全根先生（2022 年 4 月 22 日

任期届满）于 2021 年 9 月开始担任中核华盛董事职务。 

4、广西域潇西骏系公司子公司盛和资源（海南）有限公司参股的公司，盛和资

源（海南）持股 20%。同时公司副总经理陈海瑛女士在广西域潇西骏担任董事职务。 

5、湖南中核金原公司子公司盛和资源（海南）有限公司参股的公司，盛和资源

（海南）持股 10%。同时公司副总经理陈海瑛女士在湖南中核金原担任董事职务。 

6、衡阳谷道系公司参股企业，公司持股 39%，为单一大股东。同时公司原副总

经理毛韶春先生（第七届管理层，2022 年 4 月 22 日任期届满）于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11 月在衡阳谷道担任董事职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

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

损害另一方利益。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将就前述预计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与四川和地矿业发展有限公

司、中稀（四川）稀土有限公司、中核华盛矿产有限公司、广西域潇西骏稀土功能

材料有限公司、湖南中核金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谷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相关的购销协议、委托或受托加工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预计发生的、必要的

交易行为。前述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

要求。 

2、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没有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3、由于上述交易具有非排他性，交易双方可随时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价格，

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因此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

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报备文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董事会决议 

（五）监事会决议 

 

 

 


